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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2）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13 條 及 13.16 條 作 出 披 露

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若干實體提供貸款，而該等貸款分別超逾市值

8.0%。本公司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條披露此等貸款之詳情。

此外，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本公司之聯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合共超逾

市值8.0%及資產總值8.0%。根據上市規則第13.16條，本公司須披露有關此等財務資助之

詳情。

為遵照經修訂之上巿規則第13.13條及第13.16條，本集團已研究其潛在披露責任狀況，並認

為，於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記入本集團之賬冊及記錄中之給予有關實體之貸款及給

予聯屬公司之財務資助已超逾8.0%。為取得準確及最新之數字以作披露之用，本集團已接

觸有關實體／聯屬公司，尋求為於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貸款及財務資助之金額進行對

賬。此外，由於所有有關實體／聯屬公司均為中外合營企業，本集團亦尋求有關實體／聯

屬公司之協助並伴隨向中國國家外㶅管理局（「國家外㶅管理局」）尋求確認餘額。雖然本集

團早於經修訂規則於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前已展開上述行動，但由於若干有關實

體／聯屬公司對承擔額外工作採取不積極態度，而國家外㶅管理局一般需要一段時間進行

確認工作，故本集團未能核實及確認於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貸款及財務資助餘額。

核實及確認程序僅可於編製本公司半年業績之一般過程中完成，因此，於二○○四年六月

三十日之貸款及財務資助餘額被用作根據第13.13條及第13.16條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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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若干實體之貸款

本集團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下列實體提供之貸款分別超逾市值8.0%，另就廣東虎門

大橋有限公司而言亦逾資產總值8.0%。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條披露有關資料之詳情

如下：

本公司

間接持有 於二○○四年

權益應佔之 六月三十日之貸款

百分比 （附註一）

實體名稱 附息 免息 利率 合計

(A) (B) (A+B)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廣東虎門大橋有限公司 25.0 570.3 － （附註二） 570.3

廣東清連公路發展有限公司 23.6 － 219.0 － 219.0

給予聯屬公司之財務資助

本集團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向本公司之聯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合共超逾市值8.0%及

資產總值8.0%，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16條披露有關詳情如下：

本公司

間接持有 於二○○四年

權益應佔之 六月三十日之貸款

百分比 （附註一）

聯屬公司名稱 附息 免息 利率 合計

(A) (B) (A+B)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廣東虎門大橋有限公司 25.0 570.3 － （附註二） 570.3

廣東清連公路發展

　有限公司 23.6 － 219.0 － 219.0

廣東汕頭海灣大橋

　有限公司 30.0 60.3 － （附註三） 60.3

合計（附註四） 630.6 219.0 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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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該等貸款乃股東貸款，是本集團按佔該等實體及聯屬公司之股權比例注入之部份投資成本。此

等貸款均無抵押，亦無固定還款期。集團並無對上述實體及聯屬公司承諾注入資本及提供擔

保。

（二）附息之貸款，其中約455,500,000港元之利息是按照美國最優惠利率計算，約114,700,000港元之

利息按中國金融機構借貸利率計算，餘數之利息是按照香港最優惠利率計算。

（三）附息之貸款，其中約26,000,000港元之利息是按照香港最優惠利率計算，約34,300,000港元之利

息按中國金融機構借貸利率計算。

（四）本集團向本公司之聯屬公司提供之財務資助總額超過市值及資產總值之8%。

（五）本公司將會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及第13.22條持續披露規定，刊載有關向實體提供貸款及對聯

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之資料於日後的中期及年度報告。

（六）除本公佈所披露外，本公司概無有關上市規則第13.13條至第13.19條之其他披露責任。

釋義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於本公佈內之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公司」 指 越秀交通有限公司，一家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

任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市值」 指 本 公 司 於 二 ○ ○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之 市 值 達

2,328,977,978港元，此乃按本公司於二○○四年六月

三十日已發行股份合共1,114,343,530股，以及緊接二

○○四年六月三十日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

2.09港元為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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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總值」 指 本集團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總值（並按

在二○○四年九月八日宣派之中期股息作出調整）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區秉昌

香港，二○○四年九月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區秉昌先生、李新民先生、陳光松先生、陳家

宏先生、梁凝光先生、肖博彥先生、梁毅先生、杜良英先生、杜新讓先生、鍾鳴先生、何

子勵先生、張思源先生、馮家彬先生、劉漢銓先生、潘政先生及張岱樞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